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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本规划参照“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要求，结合梅州市典

型镇村规划审核要求及五华县郭田镇实际情况，对蕉州村域范围内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利用做出的具体安排和详细部署，是指导村庄各类开发建

设活动、开展国土空间资源保护利用与修复的法定依据，为支撑乡村振

兴发展提供“一张蓝图、一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节约集约 

优先保护自然生态空间，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要求，明确底线管控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树立“存量规

划”理念，加强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优化乡村地区建设用地布局，盘活农

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设用地资源，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逐步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着力增加耕地资源。 

2、服务均等，注重品质 

落实上层次规划确定的公共服务、道路交通和公用工程设施，结合

村庄住宅用地布局，优先保障和完善村庄配套设施，落实五华县美丽乡

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按照人口规模合理配套各项

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多规合一，全域统筹 

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相关要求，通盘

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

史文化传承等，因地制宜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统筹安

排乡村地区各类空间和设施布局，做到“先规划后建设”，逐步实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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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管控。 

4、传承文化，彰显特色 

保护村庄的自然肌理和历史文化遗存，尊重健康的民俗风情和生活

习惯，结合不同地形地貌特征、农业生产需求以及本地历史文化风貌进

行规划布局，提出建筑特色设计要求，重现岭南特色乡村风貌。 

5、以人为本，公众参与 

坚持以人为本，让村民全过程参与规划编制，全方位听取村民意见

和建议，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发展的积极性，

实现农村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正） 

(4)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257 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6)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 

(7)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8) 《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 

2、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 

(3)《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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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东省村庄规划全面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5)《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过渡期内村庄规划有关政策的通

知》 

3、规范标准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广东省村庄规划编制基本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3)《五华县规范农村建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4)《梅州市村庄规划工作指引》 

(5)《梅州市农村建筑风貌提升指引》 

(6)《梅州市典型镇村规划审核指引（征求意见稿）》 

(7)《五华县农房建筑风貌提升指引》 

4、上位及相关规划 

(1)《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五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3)《郭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3-2035 年）》（在编） 

(4)其他相关规划法规和规范。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五华县郭田镇蕉州村行政村村域范围，总用地面积

789.23 公顷，下辖 32 个村民小组，在册户数 951 户，人口 6585 人。 

第五条   规划年限 

本次村庄规划期限为 2023 年至 2035 年，规划近期到 2028 年，远

期到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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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标定位与规划指标体系 

第六条   目标定位 

落实上层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有关要求，结合

蕉州村区位及现状自然资源等条件，以提升公共基础设施质量为主，优

化用地空间布局，发展优势产业， 建设组织强、产业兴、村庄美、农

民富的“山水农旅·人文蕉州”典型村样板。 

第七条   规划指标体系 

衔接落实《五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三区三线”

划定相关指标要求，结合村庄规划发展和管控需求增补特色化指标，制

定由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组成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指标体系（附表

2）。将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城

镇开发边界面积等作为约束性指标，在 2035 年前需严格落实、不得突

破。将户籍人口规模、户均宅基地面积、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等指标

作为预期性指标，需按指标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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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落实国土空间底线，优化土地使用结构 

第八条   底线管控 

（1）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68.03 公顷、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70.64 公顷。 

（2）落实建设用地指标管控。落实村庄建设用地 60.44 公顷，通过

镇域统筹，平衡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3）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209.30 公顷，落实生态公益林 413.60 公

顷，分布在村庄建设区域四周。 

第九条   村庄建设边界 

蕉州村村庄建设边界规模 60.44 公顷，村庄用地范围内存量未使用

建设规模 9.28 公顷，通过村域内统筹各建设项目，保障近期建设项目。 

第十条   优化土地使用结构 

根据宅基地空间布局调整，对其他农用地进行布局优化，其中，

规划耕地面积 75.25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9.53%；林地面积 590.24 公

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74.79%；草地面积 7.44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94%；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 4.11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52%；建

设用地面积 92.83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1.76%；陆地水域面积 19.19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2.43%；其他土地面积 0.17 公顷，占村域总面

积的 0.02%（详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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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化农业空间保护，支撑乡村产业发展 

第十一条   加强耕地保护 

落实耕地保护目标70.64公顷。村庄建设活动不得随意占用耕地；

确需占用的，应完善相应手续，在本村后备耕地内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进出平衡要求。 

第十二条   加快产业发展 

蕉州村以一产农业种植为主，主要种植有水稻、陈皮柑、高山红

薯等。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逐步从满足需求到拉动需求的方向转

型，从粗放开发向精致高效型农业的方向转型，探索发展生态型特色

乡村休闲服务项目。通过产业升级开发，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培育休

闲农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新产业新业态，有序推进产村融合，实现

产业强村。 

第十三条   产业发展配套 

通过“精准落地”方式，保障产业项目建设需求，预留 1 处村庄产业

发展用地，占地面积约 7 亩。规划 1 处桃花源基地、1 处陈皮柑种植基

地、1 处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工程、1 处农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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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制定村庄风貌指引，彰显客家特色 

第十四条   农村居民点建设指引 

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和存在高

陡边坡及不稳定边坡的区域，须增强村庄建设抗震防灾减灾能力，确

保农民建房质量。 

严禁诱发地质灾害的削坡建房。符合削坡建房条件的，应在边坡

整治的基础上，通过砌筑挡土墙、锚杆构格等工程治理手段消除安全

隐患。个别地区确需削坡建房的参照《广东省削坡建房综合防治指引

（试行）》执行。 

第十五条   村庄宅基地指引 

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布局和建设用地管

控要求，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新增建设需在划定的村庄建设

边界内进行，引导农村宅基地集中布局。  

新增宅基地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 150 平方米（包括住房、附属

用房和庭院等用地）。建筑限高为 4 层，建筑高度不大于 15 米。 

蕉州村现状户籍人口为 6585 人，户数为 951 户。规划按照户籍人

口年均增长率 5‰预测，规划至 2035 年，户籍人口规模为 6921 人，约

999 户。规划期内总新增分户需求为 48 户。  

农村宅基地建设具体参照《五华县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

管理的通知》相关要求执行。 

第十六条   建筑风貌引导 

在保留村庄自然肌理的基础上，适当统一村庄建筑风格与色彩，

营造村庄特色，整体建筑风貌以简约客家风格和现代风格为主，建筑

主色调以白色、浅黄色、木色、深灰色为主，辅色调以浅灰色、木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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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具体参照《梅州市农村建筑风貌提升指引》及《五华县农房建筑

风貌提升指引》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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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提升服务设施品质，补齐民生设施短板 

第十七条   道路交通规划 

参照《广东省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建设指南》标准，有条件的村组

可优先考虑按照消防车通行、双车道的标准建设。 

（1）道路“白改黑”改造提升 

为村民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道路，规划对省道 S226 实行 “白

改黑”示范路段建设。 

（2）道路硬底化建设 

实施村道硬底化工程。对上角片至蕉州水库道路进行硬底化，长

约 1.2 公里，宽 4 米。 

（3）道路新建工程 

为加强与周边村庄的联系，沿蕉州河打通至石团村道路，长约 1

公里，宽 4 米；沿蕉州河打通至坪上村道路，长约 1 公里，宽 4 米。 

（4）桥梁新建工程 

结合村庄的出行需求，在党建公园侧新建一座人行桥，桥宽 3 米、

长约 60米；另外在东侧村界边新建一座桥梁，桥宽 8米、长约 80米。 

第十八条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共 15 处公共服务设施，其中现状保留 11 处，新建 4 处。  

（1）现状保留：党群服务中心 1 处、小学 1 处、老人活动中心 1

处、村民休闲活动广场 4 处、公园 1 处、电商驿站 3 处。 

（2）新建：综合服务中心 1 处（含卫生站 1 处）、公园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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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公共服务设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建设情况 

1 党群服务中心 1 现状 

2 综合服务中心 1 新建 

3 蕉州小学 1 现状 

4 卫生站 1 结合综合服务中心新建 

5 老人活动中心 1 现状 

6 村民休闲广场 4 现状 

7 公园 3 
保留现状党建公园、新建保定楼侧森林公

园、洲益桥头小公园 

8 电商驿站 3 现状 

合计 15 处 —— 
 

第十九条   给水工程规划 

规划按照用水人口 6921 人、最高日生活用水量 200 升/(人·日)计

算，则规划全村最高综合生活总用水量为 1384 立方米/日。村内供水

由镇自来水厂提供，现状给水管网满足村民用水需求。 

第二十条   污水工程规划 

各村小组内规划沿用“生态污水处理池和化粪池处理”模式，现状

保留 2 处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流向污水设施处理后，排放至蕉州河，

其污水管道管径为 DN300。 
 

第二十一条   排水工程规划 

各村小组内充分利用地形和现有沟渠排放，场地内雨水就近排入

村内水塘等水体，结合农田灌溉系统，挖建排水渠，采取重力流的排

放方式，坡度尽量与道路坡度一致，就近排入农田、沟渠、水塘、溪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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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电力电信工程规划 

进一步完善村内电网升级改造，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性。加快建设

村内光纤网络，推进光纤到户；完善 5G 基站布点，稳步推进新一代通

信网络全覆盖建设并预留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空间。 

第二十三条   环卫工程规划 

保留现状 1 处公厕及各村小组内垃圾收集点。实施卫生管理无桶

化运营项目，构建“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收集体系，着力增

强道路整洁性和提升环境美观度，并做好定期维护和公厕日常管理工

作，保持“四净三无两通一明”，绘就宜居蕉州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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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重点工

程建设 

第二十四条   生态空间修复 

规划对蕉州村裸露山体进行修复，选择本地适生树种，对村域现状

裸露山体进行绿化美化，面积约 30 亩。另外，重点清理村域范围内长约

3.5 公里河道的沿线垃圾、河沙，恢复自然生态驳岸。 

第二十五条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蕉州村不涉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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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村庄绿化规划 

第二十六条   绿美空间指引 

根据《梅州市乡村绿化主要树种栽培技术手册》，主要种植黄槿、桃

树、黄花风铃木、凤凰木、月季、金银花、香樟、雅榕、龙眼、土沉香、

紫微、香茅等本地树种，用于实施绿美村道工程和绿美公园工程。 

（1） 绿美河道 

重点提升蕉州河两岸岸滨水绿化，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清除

杂物、增加乡土野生植物、适当点缀拦水坝、汀步、河卵石，营造自然

生态、丰富有趣、怡然自得的滨水空间，体现自然、野趣的滨水景观氛

围。 

（2） 绿美公园 

整合洲益桥头两侧用地建设绿化场地，配套村庄入口标识、健身设

施、停车位等设施，总面积约 1200 平方米。结合保定楼侧自然山体，

建设森林公园，进行林相提升，配套登山步道、景观亭、停车位、健身

设施等。通过实施小景点绿美建设工程，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注

入“绿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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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第二十七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本村内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1 处，为保定楼。若有新认定的文物

保护单位，不允许随意改变文物保护单位原有状况、面貌及环境。如需

进行必要的修缮，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按《文物保护法》的要求进行

保护和修缮。 

表 蕉州村历史文化一览表 

历史资源类型 历史资源名称 数量（处） 所在位置 备注 

古建筑 保定楼 1 省道 S226 沿线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合计 1 / / 

 

第二十八条   古树名木保护 

蕉州村内现状无古树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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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防灾减灾规划 

第二十九条   防灾减灾综合规划 

（1）防洪规划 

规划按照 20 年一遇标准设防，加强水库、河道两岸绿化和山边防

洪沟建设、治理，堤防工程达到 20 年一遇洪水标准，确保防洪安全。 

（2） 地质灾害防治 

对村内开展山体滑坡调查，对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工程建设

项目，必须实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3）抗震规划 

新建工程按照 6 度抗震设防烈度设防，人口密集度高的学校、商

场、医院、生命线工程按照 7 度抗震设防烈度设防 。 

（4）消防规划 

按照“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 ，遵循“科学合理、

经济适用、适度超前、近远期相结合、公众参与”的规划原则，全面

提升蕉州村消防水平。在村委会建设 1 处微型消防站 ，在村民聚集点，

沿主要道路设置室外消防栓。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

庄消防安全的要求，村内主次干道可作为消防通道，道路转弯半径不

应小于 6 米，消防通道上不许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5）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在村委会设置应急指挥中心，利用小学、广场、篮球场、公

园和停车场等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并设置明显标志。利用省道

S228、村主路和支路作为疏散通道。同时加大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

工作力度，提升村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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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条   近期建设规划 

围绕村庄近期发展需要和村民的迫切诉求，明确蕉州村近期建设

项目，涉及农田整治、生态修复整治、历史文化保护、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六个方面，合计项目共

27 项，农田整治 1 个项目、生态修复整治 2 个项目、历史文化保护 2

个项目、产业发展 5 个项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9 个项目、

人居环境整治 8 个项目，预计项目投资金额 2507.5 万元。（详见附录

2）。 

梅
州
市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院
有
限
公
司



 

19  

第十二章  附录 

附录 1：公众参与报告 

（一）现状调研 

1、征询方式——部门走访、资料收集、入户访谈、现场踏勘 

2、征询时间——2024 年 9 月 

3、征询地点——蕉州村村委会、蕉州村村域 

4、征询对象——蕉州村各村干部、村民代表 

5、征询内容——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土地利用、规划

政策情况，以及村民发展诉求与近期建设计划。 

6、村民规划诉求 

（1）大部分村民小组之间联系道路已基本实现硬底化，路况良好。

但存在部分村民小组联系道路尚未硬底化、亮化，入户道路较窄且线型

不便于村民出入。 

（2）村内民房新旧混杂。旧村拆旧困难，人居环境一般。 

（3）新建民房多沿路分布，存在建筑风貌不统一；村内小游园、

小广场等公共活动场地内部设施陈旧老化，需进行优化改造，是影响村

容村貌的主要原因。 

（4）各自然村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存在部分村小组缺乏公共

活动空间和文体设施，仍需加强建设。 

（二）初步方案征求意见 

1、征询方式——交流汇报 

2、征询时间——2024 年 10 月 

3、征询地点——蕉州村村委会 

4、征询对象——村委成员、各村小组小组长。 

5、征询内容——村庄发展总体目标与策略；房地一体调研图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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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一户一宅”新增宅基地布局；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案；村

庄产业用地布局。 

（三）村民代表大会表决 

1、征询方式——现场交流汇报 

2、征询时间——2025 年 3 月 23 日 

3、征询地点——蕉州村村委会会议室 

4、征询对象——蕉州村全体村民代表 

5、村民出席情况——应到村民代表 32 人，实到 32 人。 

6、征询情况——就蕉州村村庄发展目标、生态和耕地及历史文化

保护规划、产业发展空间规划、用地布局优化、农村住房布局规划、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近期建设计划等内容，同时对以上内容再次

确认和表决，并进行公示。 

7、表决情况经村民代表现场沟通讨论后，通过该修改方案，会议

举手表决，32 人同意，0 人不同意，0 人弃权，决议有效，表决通过。 

8、现场照片 
 

  

村民代表大会现场 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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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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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附表 

（一）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规划基期年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789.23  100.00% 

农用地 

耕地 01 —— 76.23  9.66% 

林地 03 —— 592.77  75.11% 

草地 04 —— 7.80  0.99%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06 
—— 4.11  0.52% 

小计 680.92  86.28% 

建设用

地 

村庄建设用

地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基地 0703 60.48  7.66%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用地 0704 
0.00  0.00% 

小计 60.48  7.66% 

区域基础设

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12 公路用地 1202 26.68  3.38% 

其他建设用

地 

采矿用地 10 采矿用地 1002 0.60  0.08% 

公用设施用地 13 
水工设施用地

1312 
1.02  0.13% 

特殊用地 15 —— 0.16  0.02% 

小计 88.94  11.27%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 17   19.21  2.43%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23 —— 0.1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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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目标表 

单位：公顷、户、平方米 

指标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属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70.64 70.64 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

顷） 
68.03 68.03 0.00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209.30 209.30 0.00 约束性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公顷） 0.00 0.00 0.00 约束性 

生态公益林（公顷） 413.60 413.60 0.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公顷） 88.94 92.83 3.89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60.48 60.44 -0.04 预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60.48 60.44 -0.04 约束性 

村庄建设边界（公顷） / 60.44 60.44 预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60.48 59.34 -1.14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6585 6921 336 预期性 

户均宅基地（㎡/户） 635.96 150.00 -485.96 预期性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人） 91.84 87.33 -4.51 预期性 

（三）土地利用规划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

内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789.23  
100.00

% 
789.23  100.00% 0.00  

农用地 

耕地 01 —— 76.23  9.66% 75.25  9.53% -0.98  

林地 03 —— 592.77  75.11% 590.24  74.79% -2.53  

草地 04 —— 7.80  0.99% 7.44  0.94% -0.36  

农业设施建

设用地 06 
—— 4.11  0.52% 4.11  0.52% 0.00  

小计 680.92  86.28% 677.04  85.78% -3.88  

 

 

 

 

 

 

 

 

 

 

村

庄

建

设

用

地 

居住用地

07 

农村宅

基地

0703 

60.48  7.66% 59.34  7.52% -1.14  

农村社

区服务

设施用

地 0704 

0.00  0.00% 0.12  0.02% 0.12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08 

中小学

用地

080403 

0.00  0.00% 0.40  0.05%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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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

内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建设 

用地 

工业用地

10 

工业用

地 1001 
0.00  0.00% 0.42  0.05% 0.42  

绿地与开敞

空间用地

14 

公园绿

地 1401 
0.00  0.00% 0.16  0.02% 0.16  

小计 60.48  7.66% 60.44  7.66% -0.04  

区

域

基

础

设

施

用

地 

交通运输用

地 12 

公路用

地 1202 
26.68  3.38% 30.61  3.88% 3.93  

其

他

建

设

用

地 

采矿用地

10 

采矿用

地 1002 
0.60  0.08% 0.60  0.08% 0.00  

公用设施用

地 13 

水工设

施用地

1312 

1.02  0.13% 1.02  0.13% 0.00  

特殊用地

15 
—— 0.16  0.02% 0.16  0.02% 0.00  

小计 88.94  11.27% 92.83  11.76% 3.89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

17 
——  19.21  2.43% 19.19  2.43% -0.01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23 
—— 0.17  0.02% 0.17  0.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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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建设项目安排表

 
序
号

 
 

项目
类型

 

 
 空间位

项目名称
置  

投资估算（万

项目规模

元）

 
资金
来源

实施
期限

 

 

其中近
期典型
村建设

总投资

资金

 
  

农田
1

整治
高标准农
田建设

 

通过农田整治，建设形成集中连
片、设施完善、高产稳产、生态

上角片 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

 

 
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标准
农田

10  
 

政府
10

资金  
2024-
2025

 2

 

 
蕉州河河

生态
修复
整治

道整治  

清理村域范围内长约 3.5
蕉州河
沿线

公里河

  
道的沿线垃圾、河沙，恢复自然
生态驳岸

 17.5  
 

政府
17.5

资金  
2024-
2025

 
 

裸露山体
3

复绿
 

 
村域  40  

 
政府

——
资金  

2024-
2035

 4

 

 
保定楼的

历史
文化
保护

活化利用
 

 

择本地适生树种，对现状裸露山
体进行绿化美化，面积约 30 亩

不改变外观风貌，拓展注入新的
功能，将保定楼建设成为传统文
化展示地、旅游休闲和客家文化

保定楼

创意基地

 20  
  

2024-
——

2025

 
 

传统民居
保护修缮5
工程

 
 

村域  100  

政府
资金

政府

50
资金

 

 
2024-

+企
业自
筹

2035

 6

 

 
 

 

对村内建造及保存较好的传统民
居进行保护修缮，约 10 座

整理现状农家乐周边用地，提升
周边绿化环境，配套游憩、观

产业
发展

丰田片
赏、娱乐、住宿等设施

 50  
 

企业
——

自筹  
2024-
2027

 
 

桃花源基
地

陈皮柑种
7

植基地
 

 
培育种植陈皮柑，进行陈皮柑初

村域
加工，发展陈皮和柑普茶

 80  
 

企业
——

自筹  
2024-
2027

 8  
 

党建公
光伏长廊

园  
沿党建公园建设光伏长廊，长约
400 米

 40  
 

政府
40

资金  
2024-
2025

 
 

农业综合
9

体  
洲三大
桥侧  

以农业种植为主，延伸观光、体
验、休闲、度假、教育等功能

 60  
 

企业
——

自筹  
2024-
2035

 
 

  

村庄产业
发展预留10
用地

 ——  
  

——

 11

 

  

洲三大
桥侧

蕉州河蕉州-石

基础
设施
和公
共服
务设
施建
设

团连接线 南岸  

预留 1 处村庄产业发展用地，占
地面积约 7 亩

沿蕉州河，打通至石团村道路，
长约 1 公里，宽 4 米

 240  
 

企业
自筹

政府
240

资金  

2024-
2035

2024-
2027

 
 

蕉州-坪
12

上连接线  
蕉州河
南岸  

沿蕉州河，打通至坪上村道路，
长约 1 公里，宽 4 米

 240  
 

政府
240

资金  
2024-
2027

 13

上角片至

 

蕉州水库
道路硬底

化

 
 

硬底化上角片至蕉州水库道路，
长约 1.2 公里，宽 4

——
米

 288  
  

2024-
288

2027

 
 

 
14  桥宽 3 米、长约 60 米  80  

政府
资金

政府

40
资金

 

 
+村
民自
筹

 
 

新建桥梁
1（人行
桥）

新建桥梁
15

2  

党 建 公
园侧

东 侧 村
界边

 桥宽 8 米、长约 80 米  150  
  

2024-
2027

2027-政 府
150

资金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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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空间位
置 

项目规模 

投资估算（万
元） 

资金 
来源 

实施
期限 

总投资 

其中近
期典型
村建设
资金 

16 
新建充电

桩 
党建公
园 

结合党建公园停车场地，配套建
设 3 个充电桩停车位 

6 6 
政府
资金 

2024-
2025 

17 
综合服务
中心 

蕉州小
学侧 

拆除现有的卫生站，建设集养老
服务、长者饭堂、卫生站等公共
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中
心 

120 120 
政府
资金 

2024-
2025 

18 
洲益桥头
小公园建

设 

洲益桥
头 

整合洲益桥头两侧用地建设绿化
场地，配套村庄入口标识、健身
设施、停车位等设施，总面积约
1200 平方米。 

24 24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19 
森林公园
建设 

保定楼
侧 

结合保定楼侧自然山体，建设森
林公园，进行林相提升，配套登
山步道、景观亭、停车位、健身
设施等 

100 100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2
20 

人居
环境
整治 

三清三拆
三整治工

程 
村域 

推进“三清理”，即清理村巷道
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
放，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
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
溪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50 50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推进“三拆除”，拆除砖瓦危旧
房，清理整治村庄“脏乱差” 

100 100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推进村庄主要村道三线专项整
治，清除乱拉乱搭行为，规范线
路架设，整治长度约 2 公里 

80 80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21 
省道

S226 示
范路建设 

省道
S226 沿

线 

路面“白改黑”，道路绿化及沿
线建筑风貌改造提升，长约 4 公
里 

—— ——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22 
蕉州河一
河两岸提

升 

蕉州河
一河两
岸 

提升沿线绿化景观，在适当位置
加拦水坝、汀步等亲水设施 

100 30 
政府
资金 

2024-
2035 

23 
垃圾收集
点完善工

程 
村域 更新垃圾桶 80 个、转运车 2 辆 24 24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24 
四旁五边
绿化提升
工程 

村域 

沿村庄主要道路补植黄花风铃
木、大叶紫薇等树种，对 120 户
农户 10000 平方米开展“五边四
旁”绿美种植活动，种植 5000
棵 

80 40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25 
典型村村
标建设工

程 

洲益桥
头 

再村庄东侧入口洲益桥头侧，结
合公园绿地的建设新建典型村村
标 1 处 

8 8 
政府
资金 

2024-
2027 

26 
农房外立
面整治工

程 

村民聚
集区 

对村内红砖裸露民房进行外立面
整饰，约 50 栋 

400 200 

政府
资金
+村
民自
筹 

2024-
2027 

27 
宅基地预

留 
村域 

在党建公园东侧、廖屋片整理预
留约 8600 平方米的宅基地 

—— —— 
村民
自筹 

2024-
2035 

合计 2507.5 185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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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本村内落实上级规划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 68.03 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

村庄中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本村耕地保有量 70.64 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庄中部，建设活动不得

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办

理占用审批手续。 

（3）未经批准，不得在非建设用地内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

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4）本村内设施农用地面积为 4.11 公顷，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

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二、生态保护 

（1）本村内落实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209.30 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

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三、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1）本村内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1处，为保定楼。若后续有新认定的文物

保护单位，不允许随意改变文物保护单位原有状况、面貌及环境。如需进行必

要的修缮，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按《文物保护法》的要求进行保护和修缮。 

四、生活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边界面积为 60.44 公顷。 

1.产业发展空间 

（1）商业类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需控制在 50%以下，建筑高度不超过 24

米，容积率不超过 1.5，绿地率不小于 25%；工业类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

不小于 20%，建筑高度不超过 24 米，容积率不低于 1.2，绿地率不大于 20%；

建筑退距根据道路等级按要求退距。 

（2）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应经村民小组确认，由村委会审查同意，逐级报村庄

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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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住房 

（1）本村内划定宅基地 59.34 公顷，新建农户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

内，且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和未利用地。 

（2）村民建房每户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 150 平方米以内，建筑层数不超过 4

层，建筑高度不大于 15 米，应体现五华地域特色，与周边建筑风貌协调、鼓

励采用客家风格，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在村内主要道路两侧新建房后退距离应满足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要求。 

（2）村内供水由镇自来水厂提供，污水处理设施 2处，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

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站、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主要包括蕉

州村村委会、卫生站、公共活动场地、学校等，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五、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和存在高陡边坡

及不稳定边坡的区域，须增强农村村庄建设抗震防灾减灾能力，确保农民建

房质量。 

（2）严禁诱发地质灾害的削坡建房。符合削坡建房条件的，应在边坡整治的

基础上，通过砌筑挡土墙、锚杆构格等工程治理手段消除安全隐患。个别地

区确需削坡建房的参照《广东省削坡建房综合防治指引（试行）》执行。 

（3）村庄防洪标准按照 10-20 年一遇标准，安排各类防洪工程设施。 

（4）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 4

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5）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并保障避难疏

散通道畅通。 

六、村庄风貌提升 

（1）整体风貌协调，在进村入口、小广场、小公园等村民、游客活动较为集

中的场地，打造与片区主题相一致的公共空间，应适度按需规范建设，不能

盲目建设、奢华攀比。 

（2）推进存量农房微改造，按照“保持现状一批、清拆整治一批、局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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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加固修缮一批”的方式，根据五华县农房风貌微改造工作指引，对农

房屋顶、外墙、门窗、庭院、围墙和看护房、管理用房、养殖场、农业大

棚、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等农业设施等进行改造提升。如确定全村农房建筑风

格为灰瓦白墙，体现客家风韵；对庭院围墙周围补种爬藤植物，美化围墙景

观效果，植物品种选择乡土树种，局部墙体进行红色文化元素的彩绘，反映

村庄特色；农业设施方面，加大对农业污水的管控力度，提质农业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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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附图 

1、土地利用现状图 

2、土地利用规划图 

3、村域空间管控图 

4、村庄绿化规划图 

5、村庄交通规划图 

6、近期建设项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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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郭田镇蕉州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图例

01 土地利用现状图

土地利用现状表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规划基期年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789.23 100.00%

农用地

耕地01 —— 76.23 9.66%

林地03 —— 592.77 75.11%

草地04 —— 7.80 0.99%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 4.11 0.52%

小计 680.92 86.28%

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

用地
居住用地07

农村宅基地

0703
60.48 7.66%

农村社区服务设

施用地0704
0.00 0.00%

小计 60.48 7.66%

区域基础

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12 公路用地1202 26.68 3.38%

其他建设

用地

采矿用地10 采矿用地1002 0.60 0.08%

公用设施用地13
水工设施用地

1312
1.02 0.13%

特殊用地15 —— 0.16 0.02%

小计 88.94 11.27%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17 19.21 2.43%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23 —— 0.1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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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郭田镇蕉州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02 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例

规划目标表
指标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变化量 属性

耕地保有量（公顷） 70.64 70.64 0.00 约束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68.03 68.03 68.03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209.30 209.30 0.00 约束性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公顷） 0.00 0.00 0.00 约束性

生态公益林（公顷） 413.60 413.60 0.00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公顷） 88.94 92.83 3.89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60.48 60.44 -0.04 预期性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60.48 60.44 -0.04 约束性

村庄建设边界（公顷） / 60.44 60.44 预期性

村庄居住用地规模（公顷） 60.48 59.34 -1.14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6585 6921 336 预期性

户均宅基地（㎡/户） 635.96 150.00 -485.96 预期性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人） 91.84 87.33 -4.51 预期性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规划期内增

减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789.23 100.00% 789.23 
100.00

%
0.00 

农用地

耕地01 —— 76.23 9.66% 75.25 9.53% -0.98 

林地03 —— 592.77 75.11% 590.24 74.79% -2.53 

草地04 —— 7.80 0.99% 7.44 0.94% -0.36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 4.11 0.52% 4.11 0.52% 0.00 

小计 680.92 86.28% 677.04 85.78% -3.88 

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07
农村宅基地0703 60.48 7.66% 59.34 7.52% -1.1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
地0704

0.00 0.00% 0.12 0.02% 0.1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中小学用地080403 0.00 0.00% 0.40 0.05% 0.40 

工业用地10 工业用地1001 0.00 0.00% 0.42 0.05% 0.42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 公园绿地1401 0.00 0.00% 0.16 0.02% 0.16 

小计 60.48 7.66% 60.44 7.66% -0.04 

区域基础设施
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12 公路用地1202 26.68 3.38% 30.61 3.88% 3.93 

其他建设用地

采矿用地10 采矿用地1002 0.60 0.08% 0.60 0.08% 0.00 

公用设施用地13 水工设施用地1312 1.02 0.13% 1.02 0.13% 0.00 

特殊用地15 —— 0.16 0.02% 0.16 0.02% 0.00 

小计 88.94 11.27% 92.83 11.76% 3.89 

陆地水域 陆地水域17 19.21 2.43% 19.19 2.43% -0.01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23 —— 0.17 0.02% 0.17 0.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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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郭田镇蕉州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03 村域空间管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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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郭田镇蕉州村村庄规划（2024-2035年） 04 村庄绿化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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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郭田镇蕉州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05 村庄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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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郭田镇蕉州村村庄规划（2023-2035年 06 近期建设项目图）

近期建设项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空间位置 项目规模

投资估算（万元）

资金来源 实施期限其中近期典型
总投资

村建设资金

1 农田整治
通过农田整治，建设形成集中连片、设施完善、
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高标准农田建设 上角片

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高标准农田
10 10 政府资金 2024-2025

2

生态修复整治

蕉州河河道整治 蕉州河沿线
清理村域范围内长约3.5公里河道的沿线垃圾、

河沙，恢复自然生态驳岸
17.5 17.5 政府资金 2024-2025

3 裸露山体复绿 村域
择本地适生树种，对现状裸露山体进行绿化美化，

面积约30亩
40 —— 政府资金 2024-2035

4
历史文化保护

保定楼的活化利用
不改变外观风貌，拓展注入新的功能，将保定楼
建设成为传统文化展示地、旅游休闲和客家文化保定楼

创意基地
10 —— 政府资金 2024-2025

5 村域
对村内建造及保存较好的传统民居进行保护修缮，

约10座
50 —— 政府资金 2024-2035

6

传统民居保护修缮
工程

产业发展

桃花源基地 丰田片
整理现状农家乐周边用地，提升周边绿化环境，

50 —— 企业自筹 2024-2027

7 陈皮柑种植基地

配套游憩、观赏、娱乐、住宿等设施

村域
培育种植陈皮柑，进行陈皮柑初加工，发展陈皮

和柑普茶
80 —— 企业自筹 2024-2027

8 光伏长廊 党建公园 沿党建公园建设光伏长廊，长约400米 40 40 政府资金 2024-2025

洲三大桥侧9
以农业种植为主，延伸观光、体验、休闲、度假、

教育等功能
60 —— 企业自筹 2024-2035

10 洲三大桥侧 预留1处村庄产业发展用地，占地面积约7亩 —— —— 企业自筹 2024-2035

11

农业综合体

村庄产业发展预留
用地

蕉州-

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

设

石团连接线 蕉州河南岸
沿蕉州河，打通至石团村道路，长约

240 240 政府资金 2024-2027

12 蕉州-坪上连接线

1公里，宽4

1公里，宽
米

蕉州河南岸
沿蕉州河，打通至坪上村道路，长约 4

米
240 240 政府资金 2024-2027

13
硬底化上角片至蕉州水库道路，长约1.2公里，

宽4
——

米
288 288 政府资金 2024-2027

14 党建公园侧 桥宽8米、长约60米 24 24 政府资金 2024-2027

上角片至蕉州水库
道路硬底化

新建桥梁1（人行
桥）

新建桥梁15 2 东侧村界边 32 32 政府资金 2024-2027

16 新建充电桩 党建公园 6 6 政府资金 2024-2025

17 综合服务中心

桥宽8米、长约80米

结合党建公园停车场地，配套建设3个充电桩停
车位

拆除现有的卫生站，建设集养老服务、长者饭堂
蕉州小学侧

等公共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中心
120 120 政府资金 2024-2025

洲益桥头小公园建
18

设

整合洲益桥头两侧用地建设绿化场地，配套村庄
入口标识、健身设施、停车位等设施，总面积约

1200
洲益桥头

平方米。
24 24 政府资金 2024-2027

19 森林公园建设
结合保定楼侧自然山体，建设森林公园，进行林
相提升，配套登山步道、景观亭、停车位、健身保定楼侧

设施等
20 20 政府资金 2024-2027

220
三清三拆三整治工

人居环境整治

程
村域

推进“三清理”，即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
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杂
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漂浮物

50 50 政府资金 2024-2027

100 100 政府资金

和障碍物

推进“三拆除”，拆除砖瓦危旧房，清理整治村
庄“脏乱差”

推进村庄主要村道三线专项整治，清除乱拉乱搭
行为，规范线路架设，整治长度约2

2024-2027

公里
80 80 政府资金 2024-2027

21 —— —— 政府资金 2024-2027

22 100 30 政府资金 2024-2035

省道S228示范路
建设

蕉州河一河两岸提
升

垃圾收集点完善工
23

程

路面“白改黑”，道路绿化及沿线建筑风貌改造
提升，长约4公里

提升沿线绿化景观，在适当位置加拦水坝、汀步
等亲水设施

更新垃圾桶80个、转运车2

省道S228沿线

蕉州河一河两
岸

村域 辆 24 24 政府资金 2024-2027

四旁五边绿化提升
24

工程
村域

沿村庄主要道路补植黄花风铃木、大叶紫薇等树
种，对120户农户10000平方米开展“五边四旁”

绿美种植活动，种植5000棵
80 40 政府资金 2024-2027

典型村村标建设工
25

程
再村庄东侧入口洲益桥头侧，结合公园绿地的建

设新建典型村村标1
洲益桥头

处
8 8 政府资金 2024-2027

26 村民聚集区 150 150 政府资金 2024-2027
农房外立面整治工

程

27 宅基地预留

对村内红砖裸露民房进行外立面整饰，约50栋

在党建公园东侧、廖屋片整理预留约8600平方
村域

米的宅基地
—— —— 村民自筹 2024-2035

合计 1943.5 1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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